
武昌首义学院文件
院人〔2016〕2号


关于经济管理学院机构设置及人员任免职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根据学校推进“系办专业”改革试点工作的有关精神，经武昌首义学院2015-2016学年度第一学期第八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批准经济管理学院系办专业改革实施方案：设副院长1人、院长助理1人。取消经济管理学院专业教研室建制，按专业类（专业集群）设立系、设立系主任1人，并按所辖专业设置专业负责人岗位。取消经济管理学院实验室，设立实验与实训中心，设主任1人。原副院长、教研室主任（副主任）、实验室副主任一并免职。

经个人竞聘陈述，经济管理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评议，校长批准：

聘李林任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兼市场营销系主任；

聘王琦兰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；

聘黄长江任经济管理学院实验与实训中心主任；

聘焦雨生任经济管理学院金融与国贸系主任；

聘李士岩任经济管理学院金融与国贸系金融学专业负责人；

聘黄颖任经济管理学院金融与国贸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负责人；

聘余毅任经济管理学院会计与财管系主任；

聘冷芳任经济管理学院会计与财管系会计学专业负责人；

聘叶小芬任经济管理学院会计与财管系财务管理专业负责人；

聘张瑞林任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市场营销学专业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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